
國立政治大學新進教師限期升等辦法

第一條 國立政治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新進教師提昇教學、研究與服
務水準，特訂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新進教師，係指本辦法施行後，接受本校初聘之專任副

教授、助理教授及講師。

本校專任專業技術人員及授課內容以外語語言訓練為主之新進講師，

得經其聘任單位提出申請不適用本辦法之規定，經校長核定後改適用

本校教師基本績效評量辦法。

接受本校初聘之專任副研究員、助理研究員及研究助理比照適用本辦

法。

前項條文自中華民國九十八年八月一日施行。

第三條  新進教師每學年授課時數不得高於十二小時，備課數不得超過四門課，

不得支領超支鐘點費，除經專案核准外亦不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

第四條 新進專任助理教授及講師，應於起聘後六年內通過升等；新進專任副

教授，應於起聘後八年內通過升等。各級教師未於規定期限內通過升

等者，不予晉薪；不得在校內外兼職兼課；不得擔任各級教評會委員；

不得申請借調、出國研究、講學或進修。

助理教授及講師至第八年、副教授至第十年仍未升等者，除符合退休

資格者得申請退休外，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出

席委員三分之二以上決議，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不予續聘。

各級教評會審議不續聘案之流程及處理期限，依本校新進教師限期升

等處理流程(如附表)辦理。  
因分娩、育嬰留職停薪、罹患重大疾病並經核准延長病假者或其他重

大事由，得檢具證明申請經各級教師評審委員會決議延長升等年限二

年。 

前項因罹患重大疾病並經核准延長病假或其他重大事由，申請延長升

等年限者，同一事由以一次為限。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零八年一月十八日修正條文施行之日前，已因罹患

重大疾病並經核准延長病假或其他重大事由，申請延長升等年限者，

於修正條文施行後，不得再以同一事由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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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條 系(所)每學年請新進教師就教學、研究、服務各方面之進展提出書面說

明，系(所)主管應就其說明內容提出書面建議，以協助其如期完成升等，

並提系(所)、院教評會報告。 
第六條  本辦法經校務會議通過後，除另訂施行日期者外，自發布日施行，修

正時亦同。



本校「新進教師限期升等辦法」第四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    明 

第四條 新進專任助理教

授及講師，應於起聘後

六年內通過升等；新進

專任副教授，應於起聘

後八年內通過升等。各

級教師未於規定期限

內通過升等者，不予晉

薪；不得在校內外兼職

兼課；不得擔任各級教

評會委員；不得申請借

調、出國研究、講學或

進修。 

助理教授及講師至

第八年、副教授至第十

年仍未升等者，除符合

退休資格者得申請退

休外，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報請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後，不予續聘。 

各級教評會審議不

續聘案之流程及處理

期限，依本校新進教師

限期升等處理流程(如

附表)辦理。 

因分娩、育嬰留職

停薪、罹患重大疾病並

經核准延長病假者或

其他重大事由，得檢具

證明申請經各級教師

評審委員會決議延長

升等年限二年。 

前項因罹患重大疾

病並經核准延長病假

或其他重大事由，申請

第四條 新進專任助理教

授及講師，應於起聘後

六年內通過升等；新進

專任副教授，應於起聘

後八年內通過升等。各

級教師未於規定期限

內通過升等者，不予晉

薪；不得在校內外兼職

兼課；不得擔任各級教

評會委員；不得申請借

調、出國研究、講學或

進修。 

助理教授及講師至

第八年、副教授至第十

年仍未升等者，除符合

退休資格者得申請退

休外，經教師評審委員

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

出席及出席委員三分

之二以上決議，報請主

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

後，不予續聘。 

各級教評會審議不

續聘案之流程及處理

期限，依本校新進教師

限期升等處理流程(如

附表)辦理。 

因分娩或罹患重大

疾病申請延長病假經

核定者，得檢具證明申

請經各級教師評審委

員會決議延長升等年

限二年。除分娩外，其

餘事由以延長一次為

原則。 

一、查本校新進教師限

期升等辦法第 4條第 4

項，就有關得延長升等

年限之事由，訂有「分

娩」及「罹患重大疾病

申請延長病假經核定

者」等 2 項;惟實務上

遇有教師因遭逢重大

變故無法如期完成升

等，因囿於上開規定，

致無從申請延長升等

年限之情事。 

二、案經蒐集彙整國立

臺灣大學等 12 校限

期升等相關規定，除

陽明大學、中央大

學、中正大學及中山

大學外，其餘 8 校均

訂有得以「遭逢重大

變故」、「情況特殊」、

「其他重大事由」、

「其他特殊情況」等

原因作為申請延長升

等年限之條件，爰參

酌上開學校增訂因

「其他重大事由」

者，得檢具證明申請

延長升等年限，以維

彈性。 

三、復查前開學校中，國

立臺灣大學、國立臺

灣師範大學、國立臺

北大學、國立中央大

學、國立中興大學、

國立中正大學及國立

中山大學等 7 校均將



延長升等年限者，同一

事由以一次為限。 

本辦法中華民國一

零八年一月十八日修

正條文施行之日前，已

因罹患重大疾病並經

核准延長病假或其他

重大事由，申請延長升

等年限者，於修正條文

施行後，不得再以同一

事由申請。 

「育嬰留職停薪」列

為得申請延長升等年

限之事由，是以，考

量現行少子女化情形

日益嚴重，及配合政

府鼓勵生育政策，爰

併予增訂。 

四、又為避免以因「其他

重大事由」或「罹患

重大疾病並經核准延

長病假」之條件申請

延長升等年限者過於

寬濫，爰參酌國立中

興大學之規定，於第

五項增列以上開原因

申請延長升等年限

者，同一事由以一次

為限。 

【按：如 A 教師因父

親重大疾病需照料而

申請延長升等年限，

經三級教評會決議同

意延長 2 年後，嗣後

倘再以父親疾病之事

由申請延長升等年

限，視為同一事由。

但若係因母親重大疾

病需照料而提出申

請，則為新事由。】 

五、另囿於現行實務上

業有教師因其他重大

事由，經校教評會決

議類推適用本辦法第

四條規定之精神延長

其升等年限，為避免

本辦法修正之條文施

行後，又因同一事由

提出申請，爰增列第



六項因罹患重大疾病

並經核准延長病假或

其他重大事由，申請

延長升等年限者，於

修正條文施行後，不

得再以同一事由申

請。 

 

  




